
112 學年度國立羅東高中音樂班報到確認單 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（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）  

畢業國中：_______________  

參加臺灣北區 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班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

驗暨 聯合分發志願選填，獲錄取國立羅東高中學校，茲依簡章規定

辦理報到手續，並恪守下列規定：  

一、已報到之學生（或已報到且未於規定時間內放棄錄取資格者）不

得再參加本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，違者取消其入學資格。  

二、 已報到之學生，如欲報名參加 112 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，需

先填妥「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，可至「高級中等學

校藝術才能班線上報名登錄系統」（網址：https://art.sen.edu.tw）

下載後自行列印，並經家長（雙方）或監護人簽章後，於 112 年 

7 月 14 日（星期五） 16:00 前，由學生或監護人親自送至錄

取學校辦理，逾期不受理，放棄資格後，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

入學管道。  

此致 國立羅東高中  

學生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  

家長（雙方）或監護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行動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 1  2 年  7  月  1 2  日 


